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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27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1,186,30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5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00,9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99%。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3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9,785,38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4252%。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3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661,30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0%。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
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刘浒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袁继国、黄东镇、王庚、李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继国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7,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8.955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32,1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65%。

袁继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东镇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4,8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8.955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29,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44%。

黄东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庚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5,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955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30,0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46%。

王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强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6,0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955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31,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56%。

李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谭洪涛、贺立龙、周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1独立董事候选人谭洪涛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41,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095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7,216,2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92%。
谭洪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独立董事候选人贺立龙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40,0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094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7,215,0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81%。

贺立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涛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38,7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99.094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7,213,7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69%。

周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3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0071%；反对9,201,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4%；弃权58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1,872,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91.2334%，反对9,201,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8.2409%；弃权587,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5257%。

范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5,567,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5689%；反对85,430,7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27%；弃权1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042,2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23.3226%；反对 85,430,7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6.5088%；弃权
18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615,7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0398%；反对68,384,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23%；弃权18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0,7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38.5906%；反对 68,384,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428%；弃权
18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67%。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615,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0398%；反对68,379,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13%；弃权1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0,8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38.5907%；反对 68,379,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383%；弃权
19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71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406,2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5.9971%；反对68,456,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70%；弃权3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881,2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38.4029%；反对 68,456,6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3074%；弃权
32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89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2,619,139，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6.0405%；反对 68,384,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23%；弃权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4,1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38.5936%；反对 68,384,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428%；弃权
1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3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4-099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作出二审（终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生态建设为原告。
3、诉讼请求金额：33,248,973.44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由于本次案件的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
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美丽生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丽生态建设”）就其与贵州云龙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云
龙”）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向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美丽生态建设请求法院判令
贵州云龙支付工程欠款、欠款利息等合计金额33,248,973.44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2024年8月，公司收到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黔2730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判决为：1、被告贵州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美丽生态建设支付工程款4,636,
187.49元；2、被告贵州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美丽生态建设支付鉴定费 196,388

元；3、驳回原告美丽生态建设的其余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美丽生态建设不服该判决，并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黔27民终361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美丽生态建设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344元，由其自行负担，被告贵州云龙预交二审案件

受理费15,397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为终审判决，由于本次案件的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尚不能确定。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
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五、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4）黔27民终3611号】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1296 证券简称：长江材料 公告编号：2024-061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含）。具体
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2024年5月30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
相关规定，自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即2024年5月30日)起，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由人民币20.0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14.00元/股（含）。2024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人民币 14.0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 17.50元/股（含），生效日期为 2024年 10月 18日。具体内容参
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8日、2024年2月21日、2024年5月23日、2024年10月18日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387,4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26%。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19.00元/股1
1该成交价格为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前的回购价格，未进行除权除息。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3.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2,401,466.6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规定的回购价格上限。上
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择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或员工持股计划。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
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7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和2023年12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约定，公司将上述回购方案中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67元/股（含本数）调整至 8.38元/股（含本数）,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自2024年6月26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29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6,589,88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96%，成交最高价为 7.22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5.41元/
股，成交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358.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价格、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9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并将股
份回购的实施期限延期12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 2025年4月13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11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31,695,41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4.52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7,996,189.08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4-126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9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00,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7%，最高成交价为 5.3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30元/股，成交金额 5,
342,5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7.8元/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贷款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交易价格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4-108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7，由董事长刘晓春先生提议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78,059股

1.02%
6,141.93万元

18.94元/股~37.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4年3月13日召开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1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7）及2024年3月14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27）。

2024年6月14日，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规定，公司本次实施权益

分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51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2024年9月5日，公司完成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规定，公司本次实施权
益分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3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8.8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除前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本次回购计划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本次回购计划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778,059股，占公司总股本174,731,320股的比例为1.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74元/股，最低价为 18.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419,303.01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1059 证券简称：信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4-03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至12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indas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12月10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0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艾久超先生
董事、总经理：祝瑞敏女士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张毅先生
独立董事：刘俊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2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至12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indas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3252610
邮箱：ir@cindas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L57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1A单元。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家贤女士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44 人、代表股份 237,986,75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31.7352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6,87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0.9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40 人，代表股份 231,115,1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818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39 人，代表股份 6,344,15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0.846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39 人，代表股份 6,344,1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8460 %。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腾讯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4,855,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43 ％；反对 2,910,658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股份的 1.2230 ％；弃权 22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7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12,9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6450 ％；反对 2,910,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8794 ％；弃权 22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4756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孔维维、郭子威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赖继红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1206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8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2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园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福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4,893,808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份364,
287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70人，代表公司
股份数为106,083,5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88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04,986,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943%。

（3）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6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096,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6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 1,312,3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12%。其中现场出席 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15,
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通过网络投票16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096,7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3%。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805,4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9%；反对 271,9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3%；弃权6,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034,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78.8105%；反对271,9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186%；弃权6,1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7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小静、李瑞雪。
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股票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4062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州高铁”）分别于2024年1月30日、2024年2

月21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
议案》，2024年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38.1505亿元的授信
担保合同额度。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1亿
元，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1505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亿元。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2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铁”）近期就子公司沃尔新（北

京）自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新”）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
行”）开展业务签署了合同，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联铁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
沃尔新的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沃尔新可用担保额度为16,000万元。目前，新联铁对
沃尔新的担保余额合计为4,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

沃尔新

成立日期

2006.6.29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87877
50808H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号院
2号楼3层2-308

法定代表人

曹文礼

注册资本（万
元）

10,000
主营业务

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设备
研发生产制造

公司间接持有沃尔新100%股权，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人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沃尔新

资产总额

61,772.86
负债总额

46,428.22
净资产

15,344.64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的总额
1,286.02

营业收入

9,962.12
利润总额

2,515.91
净利润

2,252.42
（2）被担保人2024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沃尔新

资产总额

28,015.09
负债总额

12,620.07
净资产

15,395.02
或有事项涉及的

总额
327.39

营业收入

4,895.99
利润总额

11.89
净利润

59.62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

南京银行

被担保人

沃尔新

担保人

新联铁

授信担保总额

1,000万元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8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6.99%。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3,1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7.50%，其中，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3%。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等情况。

五、备查文件
新联铁与南京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4-050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实际回购
金额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1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后 6个月，且受限于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回
购的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即不得超过下列两者最早的日期：公司 2024 年年
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公司任何股东大会及 H 股、A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

议撤销或更改该等回购公司股份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14,360万元~28,720万元

4,000万股~8,000万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16.47万股

0.1191%
4,256.6313万元

2.51元/股~2.7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并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
发展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于
2024年10月21日披露了《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本
次回购股份数量4,000万股-8,000万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有

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1月14日，公司首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A股回购。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

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616.4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91 %，购买的最高价为2.71元/股、最低
价为2.5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256.6313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4-085
转债代码：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

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引起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25.73%减少至24.04%，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1.69%。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58号”文核准，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公开发行了51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51,600.00万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0.4%、
第二年为0.8%、第三年为1%、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第六年为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87号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51,6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4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科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69）。

根据有关规定和《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科达转债”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4.88元/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6.36元/股。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9月14日至2026年3月8日。

截至 2024年 12月 2日，“科达转债”累计转股 37,106,257股，公司股份因可转债转股总数增至
539,956,364股，陈冬根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129,811,628股，持股比例由25.73%下降至

24.04%，被动稀释1.69%，具体情况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姓名

住所

权益变动期间

变动方式

股份数量不变，持
股比例被动减少

陈冬根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2024.11.20-2024.11.29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9,811,628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25.7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9,811,628

占总股本比例（%）

24.04%
注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前 的 持 股 比 例 根 据 2024年11月20日的公 司 总 股 本504,465,146股

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根据 2024年 11月 29日公司总股本 539,956,364股计算得
出。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科达转债”转股引起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

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

影响。
3、“科达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

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8094995
联系邮箱：ir@kedacom.com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57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圳
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

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2日
（周四）14: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周宗文先生、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何小林先生、财
务总监许金卓先生、独立董事毛健先生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